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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82 年 10 月 03 日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31 日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03 月 31 日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法人定名為財團法人二重港侯氏宗祠。 

第 二 條：本法人設於台南市北門區二重港二一七之二號。 

第 三 條：本法人宗旨係秉承宗貴公忠孝精神，敦睦宗親，服務鄉梓，廣佈家聲，圖

世澤之流芳，謀民族之和諧，辦理社會公益、慈善、教育、文化事業。 

第二章 事  業 

第 四 條：本法人興辦事業如左： 

一、興建祠堂供奉始祖及宗支祖先神位。 

二、每年春、秋二季舉行祭祖典禮。 

三、編修、出版族譜。 

四、創設圖書館。 

五、創設宿舍供應遠途返鄉祭祖之宗親臨時住宿。 

六、其他一般公益、慈善、社會教化等事業。 

第三章 會  員 

第 五 條：凡屬二重港侯氏宗親，年滿二十歲，不分性別、住所，品行端正者，由會

員一人之介紹，以書面向董事會申請加入本法人會員。經董事會議審議通

過後得為本法人會員，董事會應即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會員變動。 

第 六 條：本法人會員享有參與祭祀、繳納會費，遵守本法人章程及一切決議事項與

維護侯氏宗祠之義務。 

第 七 條：本法人會員享有本法人所舉辦各種事業所得利益之權利。 

第 八 條：本法人會員如有違背本法人章程及決議案，或在外有不軌行為，致妨害本

法人名譽者，得由董事會決議，分別予以警告或除名。被除名、退出者所

繳之會費或樂捐款一概不予退還，並予放棄一切之權利，不得異議。 

第四章 組  織 

第 九 條：董事會為本法人最高管理、議決、執行機關。 

第 十 條：本法人設董事會，置董事卅一人，其中一人為董事長，董事任期三年，連

選得連任。 

本法人另置監事九人，監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期滿連任之董事，不得逾改選董事總人數五分之四。 

董事中設有當然董事，其資格及名額為： 

一、四大祖派下代表各一名。 

二、居住二重港現任公職者一名。 

三、中央(市級)民意代表各一名。 

本法人之董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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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之 一：本法人第一屆董(監)事由捐助人聘任，第二屆以後之董(監)事，由前一屆董

(監)事會自熱心奉獻事務之會員中，以舉手表決或投票方式選出。 

但捐助人及該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親屬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董事相互間有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之關係者，不得超過董事總人數三分之

一。 

監事相互間、監事與董事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關係。但性質特

殊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 十 條 之 二：董(監)事因故出缺時，得由董(監)事會補選適當人員繼任。其任期以補足原

任者任期為限。 

第 十 一 條：董事會設常務董事九名，由董事以無記名連記法互選之，以得票數最高者

為當選。 

第 十 二 條：董事會設董事長一人，副董事長二人，均由全體董事就常務董事中選出。 

以舉手表決或投票(無記名單記投票法)選之，以得全體董事過半數之票數

者為當選，如無人得全體董事過半數之票數時，就得票比較多數之前二名

重行投票，以得較多票數者為當選。 

董事長對內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法人。 

董事長之產生應就設籍常住二重港以外其他地區之常務董事中選任之。 

副董事長其中一名應就設籍常住二重港之常務董事中選任之。 

第 十 三 條：本法人設監事主席一人，由全體監事以無記名連記法互選之，以得票最多

者為當選。 

第 十 四 條：董事長出缺由副董事長代理，正副董事長均出缺時應立即辦理補選之。 

監事主席出缺，由監事互推一人遞補之。均以補足原任者任期為限。 

第 十 五 條：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本法人董事長、代理董事長及董監事，其已

充任者，當然解任，並由主管機關通知法院為登記： 

(1)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尚未執行、執行未

畢、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未滿二年。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2)曾犯詐欺、背信、侵占或貪污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之刑確定，

尚未執行、執行未畢、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未滿二年。但受緩刑宣告者，

不在此限。 

(3)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 

(4)受破產宣告或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經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5)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第 十 六 條：董(監)事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經全體董(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人數

過半數贊成通過予以解職。 

一、簽請辭職。 

二、喪失會員資格者。 

三、違背章程、曠廢職務，或不當行為致損害宗族名譽遭會員大會不信任

者。 

四、連續三次無故不參加董(監)事會議者。 

董監事解職應依法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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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七 條：董事會得聘有功宗祠或負有碩望之宗親若干為本法人顧問。 

第 十 八 條：本法人得設總幹事(執行長)一名，職員若干名，辦事細則由董事會另訂之。 

第五章 職  權 

第 十 九 條：董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選舉及罷免董事長、副董事長。 

二、召開會員大會並參採其諮詢、建議事項。 

三、審議會員加入、退出、開除資格。 

四、編審本法人預算、決算。 

五、訂定並執行年度重要工作計劃。 

六、聘、解任本法人職員。 

七、策劃會務之發展。 

八、經費之籌劃、財產之管理、運用及處分。 

九、修訂各種章程規約細則。 

第 二 十 條：常務董事之職權如左： 

一、執行董事會之決議案。 

二、召開董事會議。 

三、處理本法人重大事務。 

第 廿 一 條：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本法人設有監事者，其職權如下： 

一、監督業務之執行及財務狀況。 

二、稽核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 

三、監督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捐助章程執行事務。 

第 廿 二 條：董事長綜理本法人會務並對外代表本法人，副董事長襄助董事長處理會務

及依法代理董事長職務。 

第六章 會  議 

第 廿 三 條：會員大會分為常年大會與臨時大會兩種。 

常年大會於每年祭典日召開。 

「臨時大會」如董事會認為必要時得召開之，或經會員三分之一以上之請

求時，董事會應召開之；監事會執行職務時，認為必要亦得函請董事會召

開之。 

董事會如拒不召開時，得轉請主管機關強制執行。 

第 廿 四 條：會員大會之召集應於七日前書面或登報通知各會員。 

第 廿 五 條：會員大會應有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並以出席會員過半

數議決後，再送請董事會審議之。 

第 廿 六 條：1.董事會、監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常務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會議一次。 

2.如董事長認為必要或有二分之一以上董事書面請求時，得召開臨時會。 

3.董事會會議得以視訊方式為之，並應全程錄音或錄影且至少保存 5 年。 

4.董事會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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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董事長拒不召開時，得經過半數董事推舉董事一人，報主管機關許可自

行召開之。 

第 廿 七 條：本法人會員大會、董事會、常務董事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當然主席，董

事長因故缺席或所議決事項與董事長本人有關聯應迴避時，由副董事長擔

任，正副董事長均缺席時，則由常務董事中互推一人代理之。監事會由監

事主席主持。 

第 廿 八 條：董(監)事會開會應有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提案須經出席者過半數之贊

同始得通過。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第廿八條之一：董事或監事執行職務時，有利益衝突者，應自行迴避。前項所稱利益衝突，

指董事或監事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配偶或二親等內

親屬獲取利益之情形。 

第廿八條之二：董事或監事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配偶或二親

等內親屬之利益。前條及本條所稱利益，指董事或監事執行職務不當增加

其本人、配偶或二親等內親屬金錢、物品或其他財產上之價值。 

第廿八條之三：除以視訊召開董事會會議之情形外，董事無法親自出席董事會時，得委託

其他董事代理出席，但受託人僅限接受一人之委託，其委託事項依委託書

內容定之。 

第廿八條之四：董(監)事任期屆滿，董事長應按時召開會議改選之。 

逾期不召開董(監)事會辦理改選時，得經三分之一董(監)事推舉董(監)事一

人報主管機關許可後召開之。該屆董(監)事任期屆滿後，下屆董(監)事方得

就職。 

第廿八條之五：新任董事選出後，由得票最多數之董事，召集董事會議推選新任董事長，

如逾期一個月不為召集，由得票次多數之董事召集之，如仍不召集，得由

主管機關指定董事一人召集之 

第七章 財產及會計 

第 廿 九 條：本法人財產由侯博明等人共同捐獻捐助財產設立，捐助財產總額折合為新

臺幣壹仟壹佰參拾肆萬壹仟貳佰參拾參元整($11,341,233)，捐助財產如下： 

一、銀行存款新臺幣$7,140,374 元整。 

二、開辦費用新臺幣$87,259 元整。 

三、建築用地面積 0.3428 公頃，價值金額$4,113,600 元整。 

1.台南市北門區溪底寮段二重港小段 393 號。 

2.台南市北門區溪底寮段二重港小段 393 之 1 號。 

3.台南市北門區溪底寮段二重港小段 393 之 2 號。 

4.台南市北門區溪底寮段二重港小段 393 之 3 號。 

5.台南市北門區溪底寮段二重港小段 393 之 4 號。 

本法人財產由會員共同捐獻，屬於本法人所有。 

本法人得繼續接受個人或有關單位之捐贈（獻）。 

第 三 十 條：本法人之財產如左：（另附財產清冊） 

一、會員捐獻不動產及其他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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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自由樂捐、特別樂捐。 

三、有關單位之捐助。 

四、由財產及事業之收益。 

第三十條之一：本法人之捐助財產不得動支，且應存於金融機構或郵局。本法人應以捐助

財產孳息及設立登記後之各項所得，辦理符合設立目的、宗旨及捐助章程

所定之業務。本法人之各項收入及捐獻，除零用金外，均應存放於金融機

構或郵局。 

第三十條之二：法人財產之保管及運用，應以法人名義為之，並受主管機關監督。 

第 卅 一 條：本法人之重大事項，所有財產(動產、不動產)之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

包括買賣、拆除、新建、重建、增建、修建、變更設計、變更用途等，需

經全體董事五分之四以上出席會議，出席董事五分之四以上議決通過，並

呈報主管機關核准後，方得處分或變更。 

第 卅 二 條：本法人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法人之會計制度採權責發生制，應設置會計帳簿或帳冊，經費收支須取

得合法憑證並詳實列帳。 

前項帳簿或帳冊，除有關未結會計事項外，應於會計年度 決算程序終了，

決算文件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至少保存十年。 

各項會計憑證，除應永久保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 者外，應於會計年度

決算程序終了，決算文件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至少保存五年。 

本法人帳簿、帳冊或各項會計憑證之銷毀，應造具清冊，並報經董事會及

監事聯席會議審核通過後，方得銷毀。 

第 卅 三 條：本法人應於每年一月底前，擬具年度業務計畫書及經費預算書，提經董事

會通過後，依規定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本法人應於年度結束五個月內，造具年度執行業務報告書、經費決算書及

資產負債表，提經董事會通過後，依規定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八章 附  則 

第 卅 四 條：本法人永久存立，如因特殊原因解散時，於清償債務後，其剩餘財產不得

歸屬任何個人或私人營利企業團體，應歸屬本法人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 

第 卅 五 條：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卅 六 條：下列重要事項應有全體董事五分之四以上出席，出席董事五分之四以上之

同意：一、章程變更之擬議。二、本法人之解散或改隸。並報經該管主管

機關許可後行之。 

第卅六條之一：本章程經報奉主管機關核准並完成法定程序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